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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晋中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和晋中市旅游局共同提出。

本标准由晋中市旅游局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晋中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晋中市旅游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毛星、田瑞生、尹志鹏、韩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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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中旅游景区（点）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晋中旅游景区（点）服务规范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服务要求、服务人员管理、

安全管理、环境保护以及评价实施。

本标准适用于晋中市辖区内从事旅游接待业务的各种类型的旅游景区（点）。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16153 饭馆（餐厅）卫生标准

GB/T 10001.1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 1 部分：通用符号

GB/T 10001.2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 2 部分：旅游休闲符号

GB/T 14308 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

GB/T 15971 导游服务规范

GB/T 16767 游乐园（场）服务质量

GB/T 16868 商品经营服务质量管理规范

GB/T 17775 旅游区（点）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

GB/T 18973 旅游厕所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

DB14/T 114 山西省旅游景区景点服务通则

DB14/T 149 山西省乡村旅游客栈服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旅游景区（点）

旅游景区（点）是以旅游及相关活动为主要功能或主要功能之一的空间或地域。标准中所称的旅游

景区（点）是指位于晋中市辖区内具有参观游览、休闲度假、康乐健身等功能，具备相应旅游服务设施

并提供相应旅游服务的管理区。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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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景区（点）服务

指旅游景区（点）利用设施、设备、自然与人文环境、消费环境和产品，向游客提供的各种劳动。

3.3

服务质量

指旅游景区（点）提供的服务在使用价值方面适合和满足游客需要的物质和心理的满足程度。

3.4

游客中心

旅游景区（点）设立的为游客提供信息、咨询、游程安排、讲解、教育、休息等旅游设施和服务功

能的专门场所。

3.5

旅游吸引物

能激发人们的旅游动机,吸引旅游者进行旅游活动的自然客体与人文因素的总和。

3.6

电子解说设备

电子语音导游机，即将旅游景点的解说预先录制好，存储在语音解说设备中，定期或按照旅游者要

求为其提供讲解的设备，可分为便携式和定点式。

4 基本要求

4.1 法定许可手续完备，通过相关部门的审验。

4.2 具备接待游客的旅游吸引物及相关服务和设施。

4.3 以人为本，诚信服务，注重塑造旅游景区（点）形象。

4.4 在旅游服务过程中应体现地域文化价值特色和景区特点。

4.5 管理机构健全，规章制度完善，定期进行监督检查，有完整的书面记录和总结。

4.6 有完善的服务程序、服务规范、服务监督机制、员工手册等服务管理规章制度；并根据岗位要求

对员工进行基本素质、岗位职责、专业技能和安全方面的培训和演练。

4.7 A 级旅游景区（点）的服务管理应符合 GB/T 17775 相应等级的规定。

5 服务要求

5.1 游客中心

5.1.1 景区（点）应设置游客中心。

5.1.2 游客中心应位置合理，方便快捷，标识醒目，规模适度，设施齐全，功能完善。

5.1.3 咨询服务项目和人员配备齐全，业务熟练，服务热情。应能根据游客旅游的不同需求提供相应

的游览方案，供游客选择。

5.2 票务

5.2.1 售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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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1 售票口应设在醒目位置，以中外文明示景区（点）开放时间、售票时间、淡旺季门票价格、

套票价格、享受优惠票价的特殊群体、享受免票的特殊群体及购票须知。

5.2.1.2 景区（点）根据游客流量设置相应数量的售票窗口，根据实时流量开放相应数量的窗口。

5.2.1.3 景区（点）可设置团体购票窗口，必要时散客购票窗口可设立排队隔栏。

5.2.1.4 售票员售票时做到细心、准确、快捷，唱收唱付，禁止出现对游客抛钱、抛票等不文明、不

礼貌现象。

5.2.1.5 售票员坐姿端正，佩戴工牌,能熟练使用普通话，语气要和蔼、音量要适中，要认真、耐心、

准确回答游客的咨询。5A级景区（点）的售票员能提供英语服务。

5.2.1.6 应主动向闭馆（园）前一小时内购票的游客提醒景区（点）的关闭时间及景区（点）内仍有

的主要活动。

5.2.1.7 在售票窗口繁忙时有专人维护秩序，避免拥挤混乱现象发生。

5.2.2 验票服务

5.2.2.1 应合理设置验票入口、出口，应设团体入口或设立安全通道，确保畅通。入口、出口处中外

文标志明显。

5.2.2.2 验票人员衣着整齐，态度和善，验票要准确、迅速，并使用标准普通话及礼貌用语。

5.2.2.3 如遇闹事滋事者，应及时礼貌予以制止。对漏票、持无效证件的游客，要礼貌耐心解释。

5.3 信息

5.3.1 咨询

5.3.1.1 服务人员，应具有丰富的旅游知识，要熟知本地区及周边区域景区（点）情况。

5.3.1.2 要耐心、详细地为游客释疑解惑。答复游客问询时，应做到有问必答，用词得当、简洁明了。

5.3.1.3 如果多人同时问询时，应先问先答，急问急答，注意客人情绪，避免怠慢，使游客都能得到

适当的接待和满意的答复。

5.3.1.4 接听电话应首先报上姓名或景区（点）名称并使用敬语。

5.3.1.5 通话完毕，应确认对方先收线后再挂断电话。

5.3.2 标识

5.3.2.1 景区（点）外部引导标识规范，设置合理、明显，符合 GB/T 10001.1 的要求。

5.3.2.2 景区（点）内应设置游览全景图、导览图、景观说明牌或简介、中外文指路标志牌、安全警

示、游客须知、注意事项、特殊人群服务设施等相应的中外文引导标志，且数量适中、内容及指向准

确、标志醒目，有一定特色，符合 GB/T 10001.2 的要求。

5.3.3 广播

5.3.3.1 应提供覆盖景区（点）服务范围的中文广播服务，使用普通话播音，4A 级以上景区（点）

至少应提供一种以上外文广播服务，播音员发音标准，播放内容简练、清晰、易懂。

5.3.3.2 广播服务内容包括背景音乐、景区（点）导览、安全提示、紧急通知，以及为游客提供的

相关服务等。

5.3.3.3 背景音乐的选择符合景区（点）的特点，播放时间恰当、音量适中，与环境相协调。

5.3.4 互联网



DB14/ T653—2012

4

5.3.4.1 3A 级以上景区（点）应建立面向公众的网站或网页，提供公共信息服务，并保证信息的准确、

及时。

5.3.4.2 网站或网页应提供景区（点）票价、开放时间、景区（点）特色、主要景观、景区（点）区

位、乘车路线、景区（点）地图、问讯电话、景点最佳游览时间、游览注意事项、自驾车旅游服务、自

然灾害预警等基本信息。及时更新景区（点）季节性节庆、特色活动、内部维修等信息。

5.3.4.3 4A 级以上景区（点）除建立网站之外，还应提供网上远程订票服务、网上虚拟旅游，建立网

上支付平台。

5.3.5 公众信息

5.3.5.1 景区（点）提供的公众信息资料包括研究性论著、科普读物、综合画册、宣传册、宣传页、

音像制品、导游图和导游资料等。

5.3.5.2 公众信息资料应内容丰富、特色突出、品种多样。

5.3.5.3 公众信息资料提供的基本信息应文字简洁、真实可靠。

5.3.6 其他信息

5.3.6.1 提供对外电话咨询服务，电话服务人员普通话标准，能熟练使用一门外语对游客进行答疑服

务。

5.3.6.2 通过景区（点）内信息提示或各类媒体途径，向游客提供景区（点）节庆活动举办、景区（点）

维护修缮、间歇性关闭及售票电话、投诉电话等基本信息，内容真实有效。

5.4 导游

5.4.1 导游（讲解）员须熟悉业务、统一着装、持证上岗，不佩戴首饰、涂浓妆，仪态要端庄大方，

时刻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

5.4.2 景区（点）导游(讲解)员的人数及语种应能满足游客需要，其普通话二级甲等达标率不低于 90%。

5.4.3 景区（点）导游（讲解）员应尊重游客，礼貌待客，在合理而可能的情况下，尽量满足游客的

要求。

5.4.4 要严格按照讲解服务单位确定的游览线路和游览内容进行讲解服务，不得擅自减少服务项目或

中止讲解服务。

5.4.5 在讲解服务中，行至山崖低矮处或台阶较陡等危险地段，要注意提醒游客注意安全，并且有义

务提示游客注意保持景区（点）环境卫生。

5.4.6 不得向游客兜售物品和索要小费，不得欺骗、胁迫游客消费。

5.4.7 讲解真实、准确、生动，讲解内容丰富、健康、科学，达到 GB/T 15971 的要求。

5.5 电子解说

5.5.1 电子导览

5.5.1.1 3A 级以上景区（点）应配备电子显示屏、电子触摸屏等电子导览设备，其数量和安放位置合

理，便于服务，与环境相协调。

5.5.1.2 电子导览服务应为游客提供多语种全面、准确的信息。

5.5.1.3 电子导览设备的操作系统应设计简单，方便游客操作和使用。

5.5.1.4 景区（点）应定时检修电子导览设备，保证正常运转。

5.5.2 电子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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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1 4A 级以上旅游景区（点）应提供中、英等多语种电子解说设备租赁服务，解说内容准确、丰

富、生动，其系统设计要方便游客操作。

5.5.2.2 电子解说设备的租赁地点以及归还地点标志醒目、指示准确、方便易行。

5.5.2.3 有详细、明确的电子解说设备的租赁、使用须知，内容包括租赁押金、租金、操作指南以及

损坏赔偿等规定。

5.6 交通

5.6.1 景区（点）交通设施完善，进出安全便捷。

5.6.2 景区（点）应设置与景观环境相协调、可进入性良好、与景区（点）接待规模相适应的专用停

车场或船舶码头。3A 级以上景区（点）要有一定比例的生态停车场。

5.6.3 景区（点）内应使用景区（点）专用交通引导标识系统，标识准确、醒目，并使用两种以上语

言（中、英文）。

5.6.4 停车场内应根据地域条件进行大小车分区，配备无障碍车位，且停车标识标线清晰醒目、有特

色。

5.6.5 应在停车场内安全地域设置与景观相协调的游客等候、休息及遮阳蔽雨设施。

5.6.6 景区（点）停车场内应配专职管理人员按照划定的停车区引导旅游车辆停靠，并有序地疏导旅

游车辆进出。

5.6.7 停车场内应设置相关温馨提示标语牌，确保游客车辆及其它安全。

5.6.8 A 级以上景区（点）内的交通工具应使用清洁能源，并保持整洁、卫生。

5.6.9 景区（点）内交通工具的运行线路设计合理，与环境相协调，并保证交通安全。

5.6.10 景区（点）内专用车辆、观光电瓶车、机动游船驾驶人员，取得相应岗位证书方可上岗。

5.6.11 驾驶人员应严格执行驾驶操作规程，做到限速行驶、礼貌行车，确保行车和乘客的人身安全。

5.6.12 坚持出车（船）之前，运行期间和收车（船）之后，一日三检制度，保证交通工具设备技术状

况良好。

5.7 餐饮

5.7.1 景区（点）内餐厅、茶楼、小吃店等餐饮服务设施布局合理，方便游客，与环境相协调。

5.7.2 热情服务、诚信待客，要做到明码标价、质价相称、公平合理，为游客提供相关有效消费凭证。

5.7.3 服务人员要注重个人仪表仪容，统一着装，保持个人卫生整洁。每年接受体检，上岗须持健康

合格证。制作食品的工作人员不得佩戴戒指等饰物，不得使用指甲油等有碍食品卫生的化妆品。

5.7.4 餐厅环境整洁、空气清新。有完善的防蝇、防尘、防鼠及污水处理设施。室内外客用餐桌/椅完

好无损、干净无污垢，方便残疾人，备有儿童座椅。

5.7.5 操作间应设专用冷藏、冷冻设施。餐具、饮具要做到一餐一消毒，有专用消毒设施。餐具、饮

具、台布、餐巾、面巾等每日清洗、消毒，符合 GB 16153 的相关规定，三证齐全（包括卫生许可证、

经营许可证、健康证）。

5.7.6 禁止使用不可降解的、对环境造成污染的一次性餐饮具。

5.7.7 厨房灶台、加工案台、器皿洁净、无油渍；排烟机、通风口无油垢。

5.7.8 外购食（饮）品，有正规的检验合格证，不得向游客出售过期食（饮）品。

5.7.9 食品原材料的采购、运输、存储的容器包装、工具、设备必须安全无害，保持清洁，防止食品

污染。

5.7.10 食（饮）品的加工制作应生熟分开，禁止使用过期变质原料进行食品加工。

5.7.11 景区（点）饮用水执行 GB 5749 的相关规定。

5.7.12 应注意用餐氛围、环境，体现本地区（景区）饮食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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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13 严格执行服务规范和操作程序，能够准确清楚的报上菜名，主动介绍饭菜特点。

5.7.14 客人离开时应提醒客人不要遗忘物品，并用敬语与客人道别。

5.8 住宿

5.8.1 景区（点）内住宿服务设施布局合理，建筑外观与环境相协调。

5.8.2 客房内各种设施、用具应消毒，保持卫生。

5.8.3 客房、卫生间每天全面整理一次，床单、被单及枕套一客一换或应客人要求及时更换，客用品

和消耗品补充齐全。

5.8.4 熟练掌握相应服务岗位的业务知识和技能，并能准确运用。

5.8.5 客房环境应保持宁静、舒适。服务人员须做到“三轻”，即，走路轻、说话轻、操作轻。

5.8.6 客房安全设施要齐全可靠，做到防火、防盗。

5.8.7 服务人员整理房间一般应在客人不在时进行，如客人在房间，应礼貌征询客人意见，得到客人

同意后，方可清扫。

5.8.8 对客人提出的问题无法解决时，应耐心解释，不推诿和应付。

5.8.9 星级饭店的设施和服务应符合 GB/T 14308 的规定。

5.8.10 农家客栈设施和服务应符合 DB14/T 149 的规定。

5.9 娱乐

5.9.1 游乐设施的操作人员须持证上岗，定期对设备、设施进行检修和保养，使其处于良好的使用状

态。

5.9.2 游乐服务人员在设施启动前应先告知游客安全须知，确认安全无误后再启动游乐设施。

5.9.3 景区（点）内举办的演出类活动的文化内涵、表演内容、演出服装等文明健康，与景区（点）

的特色、主题相匹配。5A级景区（点）解说、字幕要中英文对照。

5.9.4 使用临时搭建舞台进行文艺演出的，临建设施不得破坏景区（点）环境和景观特色。

5.9.5 景区(点)和文艺演出单位，要采取有效措施保护景区（点）内的景观、植被、环境不受破坏和

污染。

5.9.6 景区（点）游乐及娱乐设施、服务质量和安全要求应符合 GB/T 16767 的相关规定。

5.10 购物

5.10.1 购物场所数量与布局合理，与环境相协调。

5.10.2 旅游商品经营者要统一佩戴胸卡、注意自己的着装和仪容仪表，并主动向游客介绍本景区（点）

特色的旅游商品。要诚信经营，不得尾随兜售，强买强卖。

5.10.3 旅游商品货真价实、明码标价、种类繁多，突出本地区和本景区（点）特色，并符合 GB/T 16868

的规定。

5.10.4 禁止销售过期、变质及其它不符合食品卫生规定的食（饮）品。

5.10.5 景区（点）旅游商品的经营与管理，应符合 GB/T 17775 的规定。

5.11 其他要求

5.11.1 游客公共休息区域设施齐全、布局合理、安全舒适、数量充足。

5.11.2 提供邮政及邮政纪念品服务，3A 级以上景区（点）应提供 Pose机刷卡服务，有条件的景区（点）

可提供 ATM 取款等自助银行服务。

5.11.3 通讯设施布局合理，手机信号接收良好；出、入口及游客集中的场所设有公用电话，并具备国

际、国内直拨功能，公用电话亭标志明显，与环境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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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4 提供助老、助幼、助残、助孕、助急等特殊化、人性化设施和服务。

5.11.5 提供走失、迷路等快速反应的救援服务。

5.11.6 在游客中心或专门地点设立失物招领处，提供失物招领服务。

5.11.7 在不破坏景观、环境的基础上，配备必要的无障碍设施；根据游览线路设置一定数量的遮阳避

雨设施，提供人性

6 服务人员管理

6.1 基本要求

6.1.1 景区（点）服务人员应参加行业举办的岗前业务技能培训，持证上岗。

6.1.2 尊重游客的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

6.1.3 掌握本岗位的服务程序和相关知识，为游客提供规范化服务。

6.1.4 遵守服务人员守则、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

6.1.5 上岗前不饮酒，不食用异味食品；在岗时不吸烟、不饮酒，不吃零食，不做与工作无关的事情。

6.2 仪表举止

6.2.1 服务人员上岗应做到：站姿挺拔，行姿稳重，举止大方，表情自然，精神饱满。

6.2.2 按规定统一着装，佩戴服务标志，服装应完整、挺括、清洁，管理人员与导游（讲解）员服装

可有明显区别，便于游客辨认。

6.2.3 注意个人卫生，女性员工化淡汝，不浓妆艳抹，不配戴过多首饰及留长指甲，男性员工不留长

发及胡须，保持面容整洁干净。

6.2.4 严格遵守工作制度和服务规程，主动提供服务。

6.3 服务语言

6.3.1 服务语言清晰准确，微笑服务，使用服务敬语、文明用语。

6.3.2 4A 级以上景区（点）游客中心等窗口岗位的服务人员应掌握简单手语和至少一门外语的日常用

语。可根据实际需要增设小语种服务人员，如小语种导游等。

6.3.3 对志愿者进行统一培训和管理。

7 安全管理

7.1 基本要求

7.1.1 设立安全管理部门，建立完善的安全管理责任体系、安全监控系统、安全应急预案和安全保卫

制度。

7.1.2 建立防火、防盗、防爆、防拥挤、防踩踏及防地质灾害、防气象灾害、防食品中毒、防传染性

疾病的危机处理机制，具备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和处理程序。

7.1.3 提供 24小时保安服务，及时检查、报告和消除安全隐患。

7.1.4 有专人进行日常游览秩序监控和景区（点）日常防盗、防爆检查。

7.1.5 定期组织安全知识培训和各项安全演练。

7.1.6 为景区（点）内的珍贵文物进行安全投保。

7.1.7 景区（点）危险地段、特殊旅游项目及安全警示标识的管理应符合 GB 2894 的规定。

7.1.8 涉及安全的特种设备操作、机动车辆驾驶、紧急救援等人员应取得相应岗位证书。



DB14/ T653—2012

8

7.2 消防安全

7.2.1 配备足够的灭火器材，并保持完好有效。

7.2.2 定期进行消防演习，对职工进行消防知识培训。

7.2.3 对安全通道、疏散出口进行例行检查，确保畅通。

7.2.4 消防标志明显、规范。

7.2.5 景区（点）内明确划定禁烟区，设置禁烟标志。

7.2.6 林区、文物保护单位应禁止游客使用明火。

7.2.7 使用明火、电、气的场所应有严格的安全措施。

7.3 设施设备安全

7.3.1 重要部位有监视器、防盗门、报警器、护拦、保险柜等装置，并完好、有效。

7.3.2 交通、机电、游览等设备完好，运行正常，并进行定期检查，杜绝安全隐患。

7.3.3 游乐园设施设备的安全与服务达到 GB/T 16767 的要求。

7.3.4 大型游乐设施项目（如索道、缆车），运营前应通过国家有关部门的质量与安全检测；在运营

过程中，按规定进行年检和例行检修，并且有详细的检修和运行记录。

7.4 游客安全

7.4.1 景区（点）内安全保卫人员数量与景区（点）的规模、性质相适应，安全保卫制度健全，危险

地段防护设施齐备，警示标志明显。

7.4.2 景区（点）广播应定时播放有关安全事项说明，高峰期应配备定点安全人员，随时提醒游客安

全。

7.4.3 在景区（点）危险或不宜进入的地段和场所，应设置警示标志或禁止进入标志。

7.4.4 落实流动巡查人员，职责明确，建立紧急救援体系，游客发生意外事故如落水、摔伤等，巡查

人员应尽快到达现场，并做好善后处理，保证游客安全，做好相关记录。

7.4.5 游乐项目要有安全须知，做好对游客的保护工作，并有相关维护人员，制定意外事故处理程序。

7.5 安全救助

7.5.1 建立紧急救援机制，配备景区（点）紧急救援人员,具备应急处理能力，事故处理及时、妥当。

7.5.2 设景区（点）内部救援电话，并在危险路段、游客集中地、门票、游客指南中公布。

7.5.3 医务室必须配备医疗救助设施，并配备专职医务人员，能满足游客的一般安全求助，做到快速

出诊、正确施救。

7.5.4 安全档案记录准确、齐全。

8 环境保护

8.1 卫生

8.1.1 卫生环境

8.1.1.1 景区（点）游览环境整洁，无污水污物，不乱建、乱堆、乱放，建筑物及各种设施设备无污

垢、无异味。

8.1.1.2 配备足够的卫生设施和环卫工作人员。

8.1.2 垃圾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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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1 拥有足够数量的垃圾桶/箱，且布放适宜、标志明显、造型美观独特，与环境相协调。

8.1.2.2 垃圾桶/箱应分类设置、标识清楚，无破损、无污垢。

8.1.2.3 垃圾清扫、清运及时，日产日清，遮盖或封闭清运。

8.1.2.4 有流动清洁人员，统一服装，跟踪清扫。

8.1.2.5 存放垃圾的设施设备和场地清洁，无异味，有防蚊、蝇、虫、鼠等措施。

8.1.2.6 有垃圾集中处理场地且远离旅游景区（点）。

8.1.3 公共厕所

8.1.3.1 布局合理，数量充足、标志醒目规范、建筑造型与景观相协调。

8.1.3.2 厕所内拥有足够的厕位；根据需要，设立无障碍通道、残疾人厕位、婴儿看护设施等。

8.1.3.3 配备完好的水冲、盥洗、通风设备等，3A级以上景区（点）应全部达到三星级厕所标准。

8.1.3.4 配备专人服务，保证室内整洁、无异味，洁具洁净、无污垢、无堵塞，清洁工具摆放整齐、

不外露。厕所内设备完好，可正常使用。

8.1.3.5 景区（点）星级厕所建设与管理应符合 GB/T 18973 的规定。

8.2 自然环境

8.2.1 自然景观和文物古迹保护手段科学、措施先进，能有效预防自然和人为破坏，保持景观和古迹

的真实性、完整性。

8.2.2 景区（点）应采取有效措施阻止游客触摸、刻画、坐骑文物古迹，重点保护文物应设警示标志，

并有专人巡视，对已遭破坏的景观环境和文物古迹应及时维修。

8.2.3 景区（点）内商业设施、游客休息区、公共厕所、临建设施等布局合理，造型与景观相协调，

方便游客使用。

8.2.4 按照景区（点）规划确定的游客容量，合理调整游客流量，控制游客入、出量。

8.2.5 光照不足的景区（点），应在主要通道和游客活动场所设置充足的照明设备。夜间接待游客的

景区（点），游客活动区域应保证充足的照明。

8.2.6 景区（点）的大型维护、修缮工程应做到防尘、防噪，美化遮挡。

8.2.7 景区（点）内广告、标语及布置方式应注重文化性、艺术性及与景观的协调性。 景区（点）拥

有专门的节水措施和节水系统，且运转正常。

8.2.8 景区（点）拥有专门的排污、排水系统，做到雨污分离，污水排放应符合 GB 8978 的相关规定。

8.2.9 景区（点）源头水、国家自然保护区地表水的环境质量达到 GB 3838 规定的Ⅰ类标准。

8.2.10 景区（点）主要适用于珍稀水生生物栖息的地表水的环境质量达到 GB 3838 规定的Ⅱ类标准。

8.2.11 景区（点）资源与环境保护应符合 GB/T 17775 的规定。

9 评价实施

9.1 实施

9.1.1 景区（点）根据本标准制定该景区（点）的服务规范与管理办法。

9.1.2 景区（点）每年应定期（至少三次）采用问卷调查，设立意见簿（卡、箱）等多种形式征询游

客意见，并根据意见调查处理结果做到有分析、有通报、有改进措施。

9.1.3 景区（点）根据本标准，结合各单位服务质量的内部考核评定结果和游客的评议意见及投诉情

况，对景区（点）的服务质量进行综合考核评定。根据考核评定的结果，按照考核评定管理办法进行奖

励或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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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监督

9.2.1 景区（点）应对外公布服务质量监督电话，主动接受游客监督，并作详细记录。

9.2.2 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不定期地组织人员对 A 级以上旅游景区（点）的服务质量进行问卷抽查、暗

访、网上调查等，并将调查结果向社会公布，接受公众监督。

9.2.3 景区（点）对在检查、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应及时整改。

9.3 投诉处理

9.3.1 设立投诉受理机构并配备专门人员，制订有完善的受理和处理制度，并在景区（点）售票处、

网站/网页上、宣传资料上、门票上公布投诉电话。

9.3.2 运行机制良好，能及时、妥善处理投诉，建立完整的投诉处理档案，保持一年以上的备查期。

9.3.3 投诉处理程序

9.3.3.1 景区（点）接到直接投诉后，应准确、详细地对投诉人、投诉事由等进行记录。

9.3.3.2 迅速调查核实情况，在 5 个工作日内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告知游客投诉处理意见。

9.3.3.3 双方可通过协商解决纠纷，并在书面协议上签字；属于景区（点）责任的，应向游客赔礼道

歉，并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

9.3.3.4 双方未能协商解决的，要及时报请上级主管部门处理，避免和游客发生争执。

9.3.3.5 涉及法律问题的，应依照法定程序处理。

9.3.3.6 景区（点）接到相关部门转来的投诉，应当在收到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反馈投诉的基本事实、

证据和处理意见。

9.3.3.7 景区（点）接到旅游投诉管理部门转发的投诉登记表，应在收到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反馈投

诉的基本事实、证据和处理意见，并上报投诉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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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文明服务用语

A.1.1 您好，欢迎光临XXX景区（点）。

A.1.2 您好，请收好门票，景区（点）内有XX个景点需要验票。

A.1.3 谢谢，欢迎下次光临。

A.1.4 对不起，您的证件不符合免票规定，请到售票处补票，谢谢。

A.1.5 请拿好票，往这边走，祝您玩得愉快。

A.1.6 您好，需要帮忙吗。

A.1.7 对不起，请再重复一遍。

A.1.8 您好，这是XXX景区（点）咨询员为您服务。

A.1.9 感谢您打电话给XXX景区（点），希望能继续得到您的关注，谢谢。

A.1.10 请您坐下，慢慢说。

A.1.11 非常抱歉让你遇到这样的麻烦……。

A.1.12 这是我们工作的疏漏，十分感谢您提出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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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服务忌语

B.1.1 不知道。

B.1.2 自己看。

B.1.3 你是谁。

B.1.4 牌子上写的有，你不会自己看。

B.1.5 你可能不明白……。

B.1.6 我们不会……我们从没……我们不可能。

B.1.7 你弄错了。

B.1.8 这不可能。

B.1.9 你别激动……你不要叫……你平静一点……。

B.1.10 我不是为你一个人服务的。

B.1.11 没看到我们有多忙吗，你先等一下。

B.1.12 你最好……之前给我们打电话，否则我们就下班了。

B.1.13 你必须先排队后买票。

B.1.14 你刚才说你是谁。

B.1.15 禁止……；不准……；严禁……；不得……；违者罚款；严惩。

B.1.16 这不是我们的责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